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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 

增持公司股份的法律意见书 

苏同律证字 2013第[12]号 

致：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修订《上市

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通知》上证公字〔2012〕14号

（以下简称“《增持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所受公

司委托，就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以下简称“增持人”）增持公司股份（以

下简称“本次增持股份”）的相关事宜进行专项核查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律师声明事项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澳门特

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

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

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事先对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所涉及的

有关事实进行了尽职调查，并获得相关方如下声明和保证：相关方已向本所律

师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且力所能及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有关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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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及书面证言均真实有效，所有书面文件的签字和/或印章均属真实，所有副

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原件一致；不存在任何虚假或误导性陈述，亦

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对上述声明、保证之充分信赖是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的基础和前提。 

4、本所律师对与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及证言进行了审查判

断，并据此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对于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

织、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级机构、公证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

本所律师已根据规定履行了相关义务，并作为出具法律意见的依据。 

5、本所律师对有关文件的审查未涉及其中属于财务、会计、审计、资产

评估等非法律专业领域的有关事实、数据和结论，鉴于本所律师并不具有对上

述事实、数据和结论作出核查和评价的适当资格，本所律师对上述事实、数据

和结论的引用，不应在任何意义上理解为本所律师对上述事实、数据和结论之

真实、准确或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认可或保证。 

6、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增持股份的必备法律文件之一

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披露，并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增持股份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律师书面许可，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第二部分  正文 

    一、增持人的主体资格  

    1、根据公司提供的增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本次增持股份的增持

人钱佩新女士，身份证号码为32022219650904****，住所地为江苏省无锡市滨

湖区胡埭镇。 

    2、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增持股份前，公司控股

股东恒屹实业及一致行动人智瑞投资、申诺科技、钱佩新女士、汪立平先生、

汪奇先生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472,500,000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75%。 

http://www.iask.com/n?k=%BB%E1%BC%C6%CA%A6%CA%C2%CE%F1%CB%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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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据增持人钱佩新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其不存在《管理办

法》第六条规定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以下情形：  

    （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

他情形。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增持人钱佩新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境内

自然人，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股东的资格，不存在《管

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禁止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股份的

合法主体资格。 

 

二、本次增持股份情况 

经核查增持人的股东账户卡、股票交易记录，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

本次增持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1、增持前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前，公司控股股东恒屹实业及一致行动人智瑞投资、申诺科技持

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号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恒屹实业 钱佩新 310227001378535 264,600,000 42 

2 智瑞投资 汪立平 320483000273830 89,775,000 14.25 

3 申诺科技 汪奇 1365697 118,125,000 18.75 

合  计 4,72,500,00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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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持前，增持人钱佩新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恒屹实业45%股份，间接持

有公司119,070,000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8.9%。 

    2、本次增持股份的计划 

    根据公司于2012年7月13日公告的《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

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钱佩新女士拟自本次增持之日的未来6个

月内，从二级市场继续择机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已发

行股份总数的2%（含本次已增持部分）。”  

     3、本次增持股份情况 

     经核查钱佩新女士的股票账户交易记录，自 2012 年 7月 12日至 2013年

1月 11 日期间，控股股东恒屹实业的一致行动人钱佩新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

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共计 2,000,885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32%，

增持人钱佩新女士的增持情况如下： 

序号 增持日期 增持股份数（股） 增持方式 

1 2012年7月12日 195,811 竞价交易 

2 2012年7月13日 1,080,231 竞价交易 

3 2012年7月16日 724,843 竞价交易 

根据增持人出具的《关于本次增持计划的书面说明》，截至2013年1月11日，

其本次增持股份计划已完成。      

4、增持人目前持股情况 

    经核查增持人增持期内的股票交易记录及增持人书面说明，自本次增持股

份事宜实施之日起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止，增持人未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本次增持股份后，增持人钱佩新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00,885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0.32%。控股股东恒屹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和间接控制公

司474,500,885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75.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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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核查增持人的增持公司股份的交易记录及增持人出具的承诺，增持人

不存在在下述期间内增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10日内；上市公司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

公告日期的，则自原预约公告日期前10日起至定期报告实际公告之日的期间内。 

（二）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三）自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四）本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的行为符合《证券法》、《管理办

法》、《增持指引》第九条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增持股份的信息披露 

1、2012年7月12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恒屹实业通知，告知其增持情况和

增持计划；2012年7月13日，公司发布了《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2--015），公告

了恒屹实业一致行动人兼公司实际控制人钱佩新女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的信息及后续增持计划。 

    2、2012年7月17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恒屹实业通知，告知其增持进展情

况；2012年7月18日，公司发布了《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一致行动人持续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2--016），公告了

恒屹实业一致行动人钱佩新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的信

息。 

    3、2013年1月11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恒屹实业的通知，告知增持计划实

施情况及结果等；公司将于2013年1月12日发出《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完成情况的公告》，就恒屹实业本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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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计划实施情况和结果等信息进行公告。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公司已按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履行了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本次增持股份事宜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增持行为属于《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申请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增持前，恒屹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和间接控制

公司472,500,000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75%；本次增持后，恒屹实业及其

一致行动人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474,500,885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5.32 %。公司总股本在4亿元以上，本次增持后公司非限制性流通股占比仍在

10%以上，本次增持行为不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根据《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相关投

资者可以免于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豁免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

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二）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0%的，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

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本次股份增持前，恒屹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

司权益已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0%，本次股份增持后，恒屹实业及其一致行

动人最近12个月内增持股份数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因此，本次股

份增持事宜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

的条件。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股份的合法主体资格，增持人本

次增持股份符合《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并符合《管理办法》规

定的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恒立油缸                                                                            法律意见 

- 7 - 

 

（此页无正文，为《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王  凡                        阚  赢                 

                                

邵  斌                 

 

                                       2013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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